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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 113學年度推動技職教育向下扎根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 教育部 104年 1月 14日教育部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02681號令之「技術

及職業教育法」。 

（二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(一)為積極推動本縣技術及職業教育(以下簡稱技職教育)發展，運用參考「青

年夢想方舟」平台資源並安排適合之活動；完成活動後，上傳照片及心得

至本縣「青年夢想方舟」之「參訪體驗心得」專區展示活動照片成果。 

(二)為促進十二年國民教育目標─適性揚才及多元進路，協助學生瞭解自己，

培養積極、樂觀之態度、良好品德與價值觀，認識工作世界及所需基本知

能，促進學生對於行（職）業之認識及加深職業試探，以利適性生涯規劃，

作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之參考，培養適應社會環境之能力。 

(三)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提升學生對職業之認識、探索及體驗、各校開設或

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、生涯輔導課程，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，建立正確

之職業價值觀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

內容；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縣各國中、國小之學生、老師及家長等。 

五、辦理單位： 

    (一)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。 

    (二)承辦單位：彰化縣立彰安國中(職探中心)。 

六、辦理時間：113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1 日。 

 

(一)教師研習場次 

場次 日期 職群課程/講師 

第一場 
113年 11月 27日 (三) 

下午 1:00~4:00 

電機電子職群-科技點亮聖誕·手作 LED燈箱 

彰師附工 吳志文 及 1位助理講師 

第二場 
113年 12月 11日(三) 

下午 2:00~4:00 

設計職群-貝殼釘釦包 

業師 葉沛玲老師(外聘講師) 及 1位助理講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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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親子共學場次 

場次 日期 職群課程/講師 

第一場 
114年 2月 22日(六) 

 10:00-12:00 

設計職群-時來運轉吉祥手作飾品 

慈明中學 黃羿綾老師及 1位助理講師 

第二場 
114年 3月(暫定) 

 9:00-12:00 

電子電機職群- DIY無線遙控四驅車 

秀水高工 梁棍閔老師及 1位助理講師 

七、研習地點： 

彰化縣立彰安國中（彰安國中博愛樓三樓職探中心教室）。 

 

八、參加人員及人數： 

(一)教師及校長研習場次 

彰化縣各國民小學行政人員或教師 20-25人(優先錄取：1.未參加過本縣任一

中心研習之國小教師代表 2.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)。 

(二)親子共學場次 

1.限定就讀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及家長一人。 

2.每場次 10對親子，約計 20人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教師研習場次 

請於研習前一日下午 5：00前，逕上『全國在職教師進修資訊網』報名。 

(二)親子共學場次 

  發文招生訊息至彰化縣國小並於 FB公告。 

 

十、聯絡方式：彰安國中職探中心黃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4-7236117 轉 258， 

               E-amil：career@gm.cajh.chc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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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研習課程內容： 

(一)教師研習場次 

 

時          間 活   動   內   容 主持（講）人 

13︰00—13︰30 報到、領取資料、認識彰安職探中心 彰安國中輔導室 

13︰30—16︰30 彰安國中職探中心體驗課程 高職教師/業界師資 

 

(二)親子共學場次 

時          間 活   動   內   容 主持（講）人 

08︰30 報到、領取資料 彰安國中輔導室 

08︰40—09:00 彰安職探中心介紹與導覽 彰安國中輔導室 

09︰00—12︰00 職探中心體驗課程  高職教師/業界師資 

 

十二、參加人員請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全程參與教師研習者核給 2-3小時研習時

數。本研習全程參加之輔導人員，得計入輔導人員在職訓練研習時數「乙、輔

導議題研討與系統整合」，採計 2-3小時。 

十三、工作人員請准予公假登記，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由依規定獎勵之。 

十四、響應節能減碳，請自備環保杯，並儘量共乘交通工具。 

十五、本計畫陳報彰化縣政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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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 113學年度推動技職教育向下扎根實施計畫 

經費概算表 

單位：新臺幣(元) 

 

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

外聘講師鐘點費 小時 2,000 10 20,000 

教師研習場-1位*3小時 

教師研習場-1位*2小時 

親子共學場-1位*3小時 

親子共學場-1位*2小時 

外聘助理講師 

鐘點費 
小時 1,000 6 6,000 

教師研習場-1位*3小時 

親子共學場-1位*3小時 

內聘助理講師 

鐘點費 
小時 500 4 2,000 

教師研習場-1位*2小時 

親子共學場-1位*2小時 

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
-機關負擔 2.11% 
式 591 1 591 

(20,000+6,000+2,000) 

*2.11％=591 

材料費 式 29,750 1 29,750 

教師研習場 

1.科技點亮聖誕·手作 LED燈箱 

(250元*40份=10,000元)含備份材料 

2.貝殼釘釦包 

230元*25份=5,750元) 

親子共學場 

1.DIY無線遙控四驅車 

(400元*20份=8,000元) 

2.時來運轉吉祥手作飾品 

(300元*20份=6,000元) 

雜支 式 3,159 1 3,159  

合計 61,500 
以上經費得視實際規劃執行狀況相互

勻支 

承辦人            承辦單位主管  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  校長 


